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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文件

郑开管〔2012〕10 号

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

关于印发郑州高新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

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局、办，各管区，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郑州高新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二○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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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高新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方案

为提高我区建筑工地环境卫生管理水平,有效降低 PM2.5—

PM10 扬尘污染的产生和排放,促进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,提

升城市建设形象,夯实全国文明城市基础,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

工作方案。

一、整治范围

区内所有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

施工工地和拆迁工地、待建空地。

二、整治标准

（一）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施

工现场整治标准

1.新(改、扩)建工程施工现场必须设置环境保护牌,标明扬尘

污染防治措施、责任人及环保监督电话等。

2.施工现场必须沿工地四周连续设置稳固、整齐、美观的围

挡(墙),主干道围挡(墙)高度不低于 2.5 米,次干道围挡(墙)高度

不低于 2 米。围挡(墙)间无缝隙,底部设置防溢座,顶端设置压顶。

3.主体外侧必须使用合格阻燃的密目式安全网封闭,安全网

应保持整齐、牢固、无破损,严禁从空中抛撒废弃物。

4.施工现场应保持场容场貌整洁,场区大门口及主要道路、加

工区必须做成混凝土地面,并满足车辆行驶要求。其他部位可采用

不同的硬化措施,但现场地面应平整坚实,不得产生泥土和扬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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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现场围挡(墙)外地面,也应采取相应的硬化或绿化措施,确保

干净、整洁、卫生,无扬尘和垃圾污染。

5.合理设置出入口,采取混凝土硬化。出入口应设置车辆冲洗

设施,设置冲洗槽和沉淀池,保持排水通畅,污水未经处理不得进入

城市管网。并配备高压水枪,明确专人负责冲洗车辆,确保出场的垃

圾、土石方、物料及大型运输车辆 100%清理干净,不得将泥土带出

现场。有条件的工地应在出入口设置固定式车辆自动清洗设备。

6.施工现场应砌筑垃圾堆放池,墙体应坚固。建筑垃圾、生活

垃圾集中、分类堆放,严密遮盖,日产日清。

7.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,严禁进

行土方开挖、回填等可能产生扬尘的施工,同时覆网防尘。

8.施工现场禁止现场搅拌混凝土、沙浆。水泥、石灰粉等建

筑材料应存放在库房内或者严密遮盖。沙、石、土方等散体材料

应集中堆放且覆盖。场内装卸、搬倒物料应遮盖、封闭或洒水,不

得凌空抛掷、抛撒。

9.渣土及垃圾运输车辆必须办理相关手续或委托具有垃圾运

输资格的运输单位进行。采取密闭运输,车身应保持整洁,防止建

筑材料、垃圾和工程渣土飞扬、洒落、流溢,严禁抛扔或随意倾倒，

保证运输途中不污染城市道路和环境，对不符合要求的运输车辆

和驾驶人员，严禁进场进行装运作业。

10.施工现场应保持环境卫生整洁并设专人负责,清扫前应洒

水,避免扬尘污染。每天洒水1—2次,扬尘严重时应增加洒水次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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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施工现场严禁熔融沥青、焚烧塑料、垃圾等各类有毒有害

物质和废弃物,不得使用煤、碳、木料等污染严重的燃料。

12.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,设置相应人数的专职保洁人员,

负责工地内及工地围墙外周边 10 米范围内的环境卫生。对于影响

范围大的工程,可视情况扩大施工单位的保洁责任区。

13.城区管线工程施工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,采用顶管式施工

工艺,以避免大面积破损路面,减少产生扬尘、垃圾。

（二）拆迁工地施工现场整治标准

1.拆迁单位在施工前,必须设置环境保护牌,标明扬尘污染防

治措施、责任人及环保监督电话等。

2.拆迁工地周围必须连续设置稳固、整齐、美观的围挡(墙),

主干道围挡(墙)高度不低于 2.5 米,次干道围挡(墙)高度不低于 2

米。围挡(墙)间无缝隙,底部设置防溢座,顶端设置压顶。

3.机械拆除必须辅以持续加压洒水或喷淋措施,以抑制扬尘

飞散。

4.需爆破作业的拆除工程,在确保作业安全的条件下应采取

预拆非承重墙、清理部分致尘构件与积尘、在建筑物内部洒水、

在不同高度设置塑料盛水袋、起爆前后喷水降尘等措施。

5.整理破碎构件、翻渣和清运建筑垃圾时,应采取洒水或喷淋

措施。

6.被拆除房屋的建筑材料及渣土,要及时清运。不能及时清运

的,要集中整齐堆放,并用遮挡物进行覆盖。清运时间最迟应在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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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完成后 7 日内清运完毕。当年不能开工建设的,应采取临时绿化

等措施防止扬尘,场地标明临时绿化标牌。

7.拆迁现场出入口要由专人负责清扫(洗)车身及出入口卫生,

确保运输车辆不带泥土出场。

8.清运垃圾、渣土的车辆应预先办理相关手续或委托具有垃

圾运输资格的运输单位进行,严格按要求进行封闭运输,不得乱卸

乱倒垃圾,不允许凌空抛扬,宜袋装清运,以免造成扬尘污染。

9.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或市政府发布空气质量预警时,不得进

行拆除作业,并对拆除现场采取覆盖、洒水等降尘措施。

（三）待建空地整治标准

1.城市待建空地应沿四周连续设置稳固、整齐、美观的封闭围

挡(墙),主干道围挡(墙)高度不低于 2.5米,次干道围挡(墙)高度不

低于2米。围挡(墙)间无缝隙,底部设置防溢座,顶端设置压顶。

2.待建空地地面应全部绿化、硬化或覆盖防尘网,对长期未能

开发建设的裸地,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3.在实施绿化作业时,应采取降尘措施。四级以上大风天气,禁

止土地平整、换土、原土过筛等作业。土地平整后,一周内要进行建

植工作。土地整理工作已结束,未进行建植工程期间,要每天洒水 1

—2次,如遇四级以上大风天气必须及时洒水防尘或加以覆盖。

三、加强领导

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

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政〔2012〕6 号）要求，成立郑州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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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区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,负责全区建筑工

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的日常管理。

四、责任划分

高新区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、拆迁工地、待建空

地的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具体责任单位为：在建工地扬尘污染综

合整治工作由建设环保局负责，拆迁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由

拆迁办、管区负责，待建空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由行政执法局、

管区负责。各责任单位要建立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分别包干、责任

到人的工作机制，并负责相关单位的协调、督导及考评工作。

五、问责机制

1．各办公室每月要将责任人落实责任情况进行一次汇总，对

责任落实不力的责任人进行督察并下发书面督查通知。

2．下发书面督查通知仍无改进的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。

3．在全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评比中，如因分包的建

筑工地影响高新区排名或被罚款的，将追究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

相关责任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．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。各责任人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，充

分认识抓好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的重要性，既要保证

正常工作的进行，又要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，确保高新区在全

市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历次评比中排名不落后，使高

新区空气环境质量得到不断地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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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严格排查，分清责任。各责任人要按照方案要求及时深入

到分包单位进行排查，从建设、施工单位负责人到每一个管理人

员，要层层分解责任，具体明确各自的工作责任和整治目标并严

格落实，切实落实扬尘污染综合整治责任制。

3．突出重点，加强排查。要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排查力度，

切实整改落实到位。严格对照整改标准，重点督查围挡（墙）外

绿化硬化、门口硬化、冲洗设备以及垃圾、土方存放和清运等工

作，确保重点部位和重要环节不出问题。

4．认真履职，依法处理。对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责任

制不落实、不能按照要求及时进行整改的建筑工地，责任人一方面

加强督促和检查，另一方面要及时将情况上报各办公室，办公室按

照相关规定对该项目提出警告，并要求履行职责、加强整改；对屡

次出现问题并影响到高新区在全市评比排名的，将对项目单位进行

严厉处罚。如由于责任人思想不够重视、工作中麻痹大意而导致影

响高新区评比排名的，将根据问责机制及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七、时间安排

2012年2月25日前,各相关单位针对所承担的工作任务,制定

整治方案,落实分包领导和责任人。2012 年 3 月 1 日起,各建筑工

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办公室将对全区建筑工地综合整治工作进行

督查考评。

八、考核办法

1.各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办公室,具体负责组织全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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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综合整治的日常督导、巡查和考评工作。

2.采取明查暗访、日常巡查、综合督查、月考评、季通报、

年总评的方式,按照属地管理原则,每月对各相关责任单位工作情

况进行考评排名,每季度进行通报小结,年底进行总评。

3.月考评。每月对不认真履行职责、扬尘污染综合整治工作考

评排名落后的单位责任并通报批评。对于现场管理差、措施落实不

到位的建设、施工单位,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。并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十八条:“违反本法第四

十三条第二款规定,在城市市区进行建设施工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扬

尘污染的活动,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,致使大气环境受到污染

的,限期改正,处二万元以下罚款;对逾期仍未达到当地环境保护规

定要求的,可以责令其停工整顿。”规定,依法追究相关单位责任。

4.季通报。对严格执行上述各项措施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

给予表彰。

5.年度总评。对综合排名总成绩突出的,将对责任单位和个人

给予通报表彰。对综合排名总成绩落后的,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

员进行通报批评。考核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。

主题词：环保 治理 方案 通知

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2 年 2 月 2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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